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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公共危机与政府信息公开（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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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三）缺乏统一的信息发布机构 

  因为缺乏相关的信息公开法律上的规定，在危机发生时，政府各部门在信息发布方面缺乏统一的协调能力，造成

信息发布上的混乱。如国家在药品出现问题时由卫生部出面发布信息，食品出现问题时由农业部出面发布消息。全国

性重大事件如SARS出现时，又由卫生部发布每日公报。有时会造成几个部门同时发布的信息，如食品出现问题，农

业部和食品药品监督部门都发表声明，造成公众的思维混乱。这种突发事件信息发布主体的多样化不仅导致对突发事

件的预警关注不够，即仅停留在应急处理阶段上，而且也导致在突发事件应对中，由于部门之间权限不清、关系不

顺，经常出现部门分割、职权交叉而相互推诿不发布信息，或者单兵作战，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发布信息的情况发

生，造成要么不公布任何信息，要么公布的信息不统一，这样做既不利于统一的发布信息规范的建立，也不利于信息

发布的权威性的树立。 

  （四）对媒体缺乏信任 

  由于新闻媒体大都建立了高效率的反应机制，一个地方发生事故，最先赶到现场的往往是新闻记者，他们有先进

交通工具和报道设施，有固定的读者和观众，也有优先报道新闻的权力。同时，为了新闻报道的价值，媒体间的时间

竞争相当激烈，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向公众公开事实。他们的报道会对公众产生巨大的影响。但是，由于政府部门对媒

体缺乏信任，害怕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，在记者面前隐瞒和掩盖事实真相，造成他们报道与事实相佐，误导了公众的

判断力。其后果不言而喻。 

  （五）缺乏危机评估的信息发布 

  在危机发生时，政府部门有连续的信息发布会和记者发布会，公众从中了解事态发生的进展，但危机有开始就有

结束，随着危机事态趋于缓和，政府也完成了信息发布工作，一般没有在事后对危机进行完整评估。公众只知道事件

发生的情况，而不了解政府对事件结果的评判，造成政府信息工作虎头蛇尾。 

  四、对公共危机中政府信息公开的建议 

  基于政府在危机中信息公开存在以上问题，建议如下： 

  （一）建立与公众的信息沟通渠道 

  人常说流言止于智者，政府是信息资源的最大拥有者，在公共危机中政府扮演着信源的角色，所发出的信息是最

有价值的。在危机发生的24小时里，是信息发布最合适的时间，政府应当掌握最佳时机发布信息。只有在最短的时

间内公布危机相关信息，政府才能变被动为主动，取信于民。新闻媒体要及时、准确地发布消息，要“快讲事实、慢

讲原因”，实事求是地对公众讲明事实真相。只有在危机中政府建立与公众的信息沟通渠道，才能让公众了解事实真

相，从而建立起战胜危机的信心。同时也由于政府信息的权威性，使得流言蜚语不攻自破。 

  （二）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 

  人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公共危机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存在着严重的法律漏洞，由于没有相关的法律约

束，人为因素就占了上风，政府部门也就会钻法律的空子，应该公开的信息不公开或少公开，使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不

透明，缺少民众监管力度，造成公共产品分配中出现贪污浪费现象，给国家和人民财产带来巨大损失。所以建立完善



的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势在必行。 

  （三）建立一体化的危机信息处理应急机制 

  政府要建立一体化的危机信息处理机构，由固定机构处理危机发生时的信息工作。这样做有助于理清政府部门间

的责任，减少信息的重复发布、内容不统一现象，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。给公众以清晰的印象，有利于树立政府

清正廉明的工作作风。 

  （四）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 

  在公共危机中新闻媒体的报道至关重要，一方面他们是政府的宣传工具；另一方面则是政府与公众的双向沟通渠

道。要充分利用媒介的力量，使其能够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地报道事实。政府部门就要做好与新闻媒体的沟通，按照法

律规定给予他们采访报道的权力，并利用媒体力量正确地向公众传递信息，使新闻媒体发挥应有的作用。 

  （五）建立政府危机管理信息评价体系 

  危机管理信息评价体系是在公共危机结束时，政府对危机处理所进行综合评价。危机带给国家的有经验和教训。

人们常说花钱买教训。在危机中政府得到了什么教训和如何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，政府应对民众有个交待。所以政府

危机管理中信息公开的最后一个环节应该是对事件处理的综合评估。只有建立正确的信息评价体系，才能使政府和公

众从中吸取教训，提高警惕，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爆发。 

  五、结束语 

  在危机中，政府只有保持信息的公开透明，国民才能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国家发生了什么，才能知道政府在危机发

生的时候都做了什么。同样，政府通过与国民进行信息交流才能知道民众的想法，才能得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；相反

百姓如果在危机中听不到政府的真实声音，心中会产生恐慌，流言蜚语便会在民间流行，政府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

和舆论危机，小危机有可能会演变为大灾难。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，老百姓更多地了解了外部环境所发生的变化，尤

其是网络的使用，人们有了更多的渠道来了解世界，倾听世界不同的声音和对事物的评价，如果政府还想用形势大好

来掩盖发生的危机，只能带来掩而盗铃的效果。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怕人民的，是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工作目标

的。政府信息公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，是政府依法治国，清正廉明的象征。与西方国家的政务公开制度相比，中

国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只有信息公开，接受国人监督，才能减少政府工作中出现的错误，遏制政府官员贪污受贿

行为。因此，我们应根据具体的国情，大胆、充分地借鉴发达国家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所取得的经验，尤其是在危机

发生时的一些做法，改革现有工作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，依法治国而不是以情治国，逐步建立一个高效的、法制

化、规范化、信息化的政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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